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96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1、 日期：96年12月12日下午3時00分
2、 地點：本校406會議室

3、 主席：王院長石番
4、 出席人員：王委員漢國、王委員蔚婷、李委員元和、李委員利國、何委員欣容、林委員大森、姜委員新立、范委員國清（曾世綺代理）、許委員文傑、陳委員信助、陳委員淑娟、曾委員柔鶯、曹睿哲（未來學系系學會會長）、鄭仲傑（政治學系系學會會長）、葉書含（社會學系系學會會長）、張淳惠（公共事務學系系學會會長）、葉駿洋（學習數位學系學系會會長）、邱致遠（經濟學系系學會會長）、黎行春（傳播學系系學會會長）
5、 請假人員：施委員順意、孫委員以清、陳委員志賢、蕭夙真（社會教育學所所學會會長）、余忠勳（管理學系系學會會長）
6、 記錄人員：邱雅芬小姐
7、 列席人員：鄭嘉琦小姐
六、報告事項：（一）本次為本院第一次課程委員會開會，主要目的是審議各系所本學年度第二學期之課程相關事宜，由於教育部很重視各大學之評鑑，將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的評鑑列為通過、待觀察和不通過等三個類別，督促嚴格執行。而所評鑑之教育宗旨、目標、特色、課程設計、教學與師資、學生事務、教師研究與畢業生表現等五項，其中課程設計與教學是核心項目，本院重視課程設計與教學，所以特依據本期教務處之相關規定開會審議，各學系的課程要跟各學系的教育宗旨、目標、特色相互配合。

（二）本院對於有關各學系開設講座課程，配合教務處規定，由院統籌開設的問題。
（三）本校專任教師週一至週五排課達三天，及請儘量避免夜間上課，如有要夜間上課，各學系需上簽呈簽核通過。

七、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提案一：96學年度第二學期政治學系碩士班、學士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 詳如附件一（pp.1-5）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提案二：96學年度第二學期社會學系碩士班、學士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二（pp.6-8）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提案三：96學年度第二學期經濟學系碩士班、學士班、碩士專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 詳如附件三（pp.9-14）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傳播學系】

提案四：96學年度第二學期傳播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專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 詳如附件四（pp.15-19）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管理學系】 
提案五：96學年度第二學期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專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 詳如附件五（pp.20-22）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未來學系】

提案六：96學年度第二學期未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 詳如附件六（pp.23-25）夜間上課簽呈簽核中。
決  議：姜新立老師「未來學議題討論」改為星期三9-10節。通過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學系】

提案七：96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專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七（pp.26-29）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學習與數位學系】

提案八：9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與數位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專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八（pp.30-32）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教育學系】

提案九：96學年度第二學期社會教育學所碩士班開課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九（p.33）
決  議：通過 

提案十：歷年課程架構異動審議案。

—管理學系：96學年度（學士班）。詳如附件十（pp.34-41）
說明：管理學系-MD202管理學導論-3學分-必修原為二上改為一下
決議：通過
—政治學系：94學年度（學士班）。詳如附件十一（pp.42-49）
說明：94學年度課程架構於93年6月21日送至教務處，因教務處人員表示剛開完教務會議及課程架構已不用送教育部，故要等下次教務會議再提案，後來雙方都未注意到此事，於96年11月21日核對學分數時才發現學分數為141學分，不是128學分。
決議：通過，會後請以專案簽核說明整個事發過程。
—社會學系：96學年度（碩士班、學士班）。詳如附件十二（pp.50-61）
說  明：碩士班因課號誤植變動課號。

學士班原「社會學研究法」更動為「社會研究方法」
決  議：通過
—公共事務學系：93～94學年度（學士班）。詳如附件十五（pp.88-95）
說明：配合通識教育學分附註「配合通識教育總學分下修為44學分，其餘不足4學分，以通識其他學門課程抵修之。」
決議：通過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提案十一：本院經濟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十六（pp.96）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提案十二：本院社會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審議案。
說  明：詳如附件十七（pp.97）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96學年度第二學期本院是否要開設講座課程。

說  明：本校講座申請辦法已於96年10月3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詳如附件十八（p.98）
決  議：本院於九十七學年度再開院課程講座，課名部份需要再研擬。
八、臨時動議 
許文傑老師：本院有很多在職專班，學校目前要求老師平日排課三天，不含假日，但如果設立在職專班為學校政策，老師也是配合學校政策執行，但老師是否可以選擇不開設在職專班，希望學校能考慮到學校的地區徧遠，能否考慮到外縣市教師，假日能否納入三天排課中。

附件十六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經濟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6.09.04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系會議通過

第1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成立經濟學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旨在研擬並議決本系課程之規劃設計等教學相關事項。
第3條 本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系主任並擔任召集人，學生代表二名，學士班一名及碩士班各推選學生一名，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第4條 本會得於必要時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參與課程規劃事宜。

第5條 本會得依本系之課程架構協調本系各專、兼任教師擔任授課及安排授課時間，並將各學期開課時間表於前一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召開之前交由本會討論，經本會議決之課程規劃方得送交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6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委員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者，始得召開會議；本會議案之表決及課程架構之修改，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7條 凡經本會通過之議案、須正式列入紀錄，並將該紀錄分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備查。
第8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報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七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系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6年09月10日96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96.3.7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3.14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5.23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1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之，訂定社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2條 本會旨在研擬並議決本系課程之規劃設計等教學相關事項。
第3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本系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並擔任召集人。學生代表二名，學士班一名及碩士班一名，任期一年。

第4條 學生代表之形成方式為：學士班代表由系學會推派，碩士班代表由研一、研二班級共同推派之。

第5條 本系課程架構之研擬與修訂由本會委員共同負責，本系得於必要時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參與課程規劃事宜。

第6條 系主任得依本系之課程架構協調本系各專、兼任教師擔綱授課及安排授課時間，並將各學期開課時間表於前一學期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召開之前交由本會討論，經本會議決之課程規劃方得送交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7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委員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者，始得召開會議；本會議案之表決及課程架構之修改，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如有重大歧見時，則召開系務會議處理之。

第8條 凡經本會通過之議案、須正式列入紀錄，並將該紀錄分送各出席人員確認簽可後，存檔備查。
第9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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